宁夏物流业景气指数统计调查制度
(主要内容)

一、调查目的
为科学监测我区物流业运行状况和发展趋势，及时反映物流行业景气变化，为各级政府部门制定物流行业政策、加强宏观调控提供数据支撑，同时引导企业优化经营决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及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文件要求，特制定本制度。
二、调查内容
本制度主要调查宁夏回族自治区范围内物流业运行景气相关数据。包括业务总量指标、业务活动预期指标、设备利用率指标、资金周转指标、库存周转指标等反映物流业整体运行状况的各类监测数据；综合景气指数：综合反映全区物流业整体景气变动趋势。
三、调查对象及范围
调查范围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内从事物流活动、物流服务及相关经营活动，且对物流业景气状况具有直接影响的各类经济类型的法人企业。包括工业、批发和零售等货物生产、流通的各种经济类型的法人企业。以及物流业各种经济类型的法人企业。对工业、批发业和零售业企业采取重点调查，对A级物流企业采取全部调查；行业分类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确定。
四、调查方法
调查方法采用重点调查和全面调查。基层调查表按报告期为月报报表。由宁夏现代物流协会负责报表设计、数据采集及全区汇总。
本制度基层调查表调查范围主要是：一是从事物流相关经营活动的各类法人企业；二是对物流业景气状况具有直接影响的企业采取重点调查，主要调查业务量、业务活动预期、资金周转、设备利用率等核心景气指标数据；三是A级物流企业全面调查，采集企业经营状况、发展预期等核心景气指标数据。
调查企业通过"宁夏回族自治区物流行业运行监测平台"(https://nx.qgwl.org/template/)报送实际经营数据。
[bookmark: _GoBack]五、组织方式
本制度是按照国家统计局和自治区统计局关于景气指数统计调查的有关要求，结合我区物流业发展特点制定，旨在规范全区物流景气统计工作，确保景气数据采集的规范性、统计口径的统一性和指数编制的科学性。由宁夏现代物流协会具体负责景气调查报表的布置、数据收集和全区汇总。
六、数据发布
有关信息的对外发布经自治区统计局审核后，通过媒体对外免费发布，主要门户网站：宁夏回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官网/公众号、宁夏现代物流协会公众号。

